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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除夕夜，有數以萬計的人群在尖沙嘴文化中心廣場慶祝時，同時間有三百名「愛護公物大使」協助清除垃圾。為何他們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去當義工呢？一名青年大使說：「不想別人以為年輕人只懂搞亂檔，因此願意做義工，以身作則。」另一名青年大使說：「因為香港是我家，不想別人以為年輕人無希望」（明報，2003年1月1日）。第二天元旦清早，行政長官夫人董建華太太到文化中心巡視，為清理垃圾的義工「打氣」。然後更身體力行，兼做義工，親手抹樓梯和執垃圾（明報，2003年1月2日）。

　　義工是自願性的義務的工作，不收取任何酬勞，目的是服務別人，其次或有要證明年輕人仍有希望，或證明香港一定好。信徒在教會內的事奉和義工有相似的地方，也是一種自願性的服務工作，沒有任何酬勞；但有一個很大的分別，教會的事奉是愛的責任，愛基督和愛肢體。

　　根據約翰福音的記載（20:19-21:14），耶穌從死裏復活之後，沒有立即升天，曾向門徒顯現三次。耶穌顯現的目的，除了要加強門徒的信心，更要將事奉的責任交給他們，特別是彼得。整個過程可以分為三部份，耶穌的問題，彼得的回答和耶穌的吩咐；一脈相承，當中可以察覺出信徒事奉的意義。

事奉等同愛主更深

　　耶穌在吃完早飯後，一連三次，問彼得差不多同一個問題。當時耶穌不直呼「彼得」的名字，卻三次稱呼「約翰的兒子西門」，按當時的文化，連同父親的名字的稱呼，是表明說話的內容非常重要。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？」有多種解釋（中國神學院，1989）。（1）「這些」可能是魚船、魚網等打魚工具。（2）「這些」可能是彼得的同伴，又即耶穌的門徒。（3）「這些」可能是指彼得的同伴對耶穌的愛。從彼得過往的表現，第三個解釋是最被接納的。首先，彼得曾為耶穌放棄打魚的工作（路5:11）。其次，沒有經文記載彼得過往十分愛護他的同伴。最後，當耶穌被賣的一夜，耶穌表示門徒會四散的時候，彼得曾堅決表示：「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，我卻永不倒跌」（太26:33）。耶穌問彼得：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？」就是要彼得記起他的承諾，才將事奉的責任交託給他。

事奉等同回應主愛

　　這裏耶穌好像很嘮叨，問了彼得三次同一個問題。原因是耶穌被捕之後，被帶到公會受審，當時門徒四散，只剩下彼得跟從耶穌。在大祭司的院子裏，有人問彼得是否與耶穌是一伙時，彼得先後三次否認（可14:66-72）。彼得也一連三次回答耶穌的問題，第一次和第二次回答都是十分肯定：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」因為他尚未記起自己三次不認主的過錯。第三次回答時，他記起自己的過錯，心裏很憂愁和難過，對耶穌說：「主啊，你是無所不知的；你知道我愛你。」彼得承認先前的過錯，但他仍然向耶穌承諾他深愛主。

事奉等同愛護肢體
　　當彼得表明對主的愛時，每次耶穌都將牧養或餧養群羊的責任交付給他。「我的小羊」或「我的羊」是指到跟隨耶穌的其他門徒；「餵養」（feed）和「牧養」（take care）比喻傳道者盡一切努力去關顧和愛護其他軟弱的信徒。耶穌不需要我們照顧祂，但耶穌有一群小羊，這些羊是軟弱的，需要門徒去代祂在地上照顧和愛護他們。耶穌三次將這個任交給彼得，是因為彼得先前曾三次否認主，因為他的否認，使他失去了牧養群羊的責任。現在彼得再三肯定對穌的愛，於是耶穌也再三將責任交給他。表示這責任是很重要的，不是隨便託付給人的，只可託付給愛主和愛護主的羊的門徒。

　　一名天主教的神學家盧雲如此描述他在羅馬的經歷：『住在羅馬的五個月，影響我至深的並不是紅衣主教或紅衣軍旅，而是大場景之間發生的細微事。我遇過聖艾狄哥社團（The San Egidio Community）的數名學生，他們正在輟學學生和耆老者身上「浪費」時間；我遇過醫療使命團的一位姊妹，她將自己有的時間，獻給兩名住在沙特維依（Trastevere）、困居於樓頂小窩的老婦；我遇過一群年青男女，他們在晚間攙扶起街頭的醉漢，供應他們食物和度宿之所；我遇過一名為殘障人士建立社團的司鐸．．．』（盧雲，1991，第2頁）

　　個人來說，過往一年的事奉，可以用一個詞語去形容：「疲慮」。去年四月，我有耗盡的感覺；五月更加病例了，幸好很快康復過來。我最終明白要避免因事奉而耗盡，唯一和正確的出路是竭力事奉，為主燒盡。最近我更加領悟一個道理，燒盡不單是忠心的榜樣，更是愛的表現，包括對主、家人、教會和肢體的愛。因為愛的緣故，我甘願燒盡。

　　總括而言，信徒的事奉等同愛主更深、回應主愛和愛護肢體。故此事奉是愛的責任，信徒沒有理由不去事奉，只是要考慮主要我們在那個崗位事奉。

